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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05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2015-121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14 年 11 月 26

日、2014 年 12 月 15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2014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建设并取得<浦江智谷中区项目>项下写字

楼作为公司办公大楼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不超过 2.15 亿

元参与建设并取得《浦江智谷中区项目》项下写字楼。有关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参与建设并取得<浦江智谷中区

项目>项下写字楼作为公司办公大楼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130）。 

2015 年 12 月 15 日，公司与关联方上海鹏晨联合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鹏晨”或）就上述事项签署了《物业参建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或

“协议”），现将协议的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交易标的 

本协议项下的写字楼物业（以下简称“物业”） 位于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

1188 号的上海鹏晨开发的浦江智谷项目暂定 6 号楼，总建筑面积约为 8407.42

平方米(楼号及单元以最后公安机关认定为准)，建筑地上 5层，地下 1层。 

二、交易价款及款项支付 

（一）双方一致同意公司取得的物业单价为每平方米 2.5 万元，本成本单价

已经包含营销费用、财务费用、装修款项在内的全部费用，但不含交易环节所发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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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税费。按照总建筑面积 8407.42 平方米计算（最终按实际竣工建筑面积结算），

暂定总价约为人民币 2.101855 亿元。 

（二）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10 日内，公司将向上海鹏晨支付物业暂定总价的

20%作为定金，即人民币 4203.71 万元。定金将根据协议约定在物业进度款支付

时予以抵扣。如公司无理由单方违约解除本协议则定金不予退还；或者如上海鹏

晨违约及/或单方解除本协议则需向公司双倍返还定金（以下简称“定金罚则”）。 

（三）进度款项支付 

本合同签订后自建设施工方案及标准确定之日起 10 日内，公司向上海鹏晨

支付物业暂定总价的 30%，计人民币 6305.565 万元。其中，公司已经支付的定

金自动转化为部分进度款；在物业建设至结构封顶之日起 10 日内，公司向上海

鹏晨支付物业暂定总价的 35%，计人民币 7356.4925万元；在物业取得项目竣工

备案证明文件之日起 10 日内，公司向上海鹏晨支付物业暂定总价的 10%，计人

民币 2101.855万元；在物业正式向公司予以交付之日起 10日内，公司向上海鹏

晨支付物业暂定总价的 5%，计人民币 1050.9275 万元；在公司取得物业的产权

证书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公司根据产权证书记载的物业面积结算物业总价款，

并据实向上海鹏晨支付物业余款。 

三、物业的面积差异处理 

物业的建筑面积以房屋所有权证记载面积为法定依据。本协议各方确认：若

方案记载的物业的地上建筑面积与最终房屋产权证书所记载的地上房屋面积差

异不超过±3%(包括±3%)的，每平方米价格保持不变，在公司取得物业的产权证

书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公司根据产权证书记载的物业面积与上海鹏晨结算物

业总价款，实行多退少补；若实际面积低于双方依据本协议约定的面积，且差异

超过 3%的，上海鹏晨除退还相应差额房款外，还应自公司支付本协议约定之第

一笔定金款项之日起，以差额房款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十向公司支付赔偿金，

如不足以弥补公司实际损失的，应当赔偿公司的实际损失。 



第 3 页 共 4 页 

四、物业的质量标准及保修责任 

（一）上海鹏晨承诺该商品房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合格，并符合国家及行业

标准；物业的质量符合有关工程质量规范、标准和施工图设计文件的要求；装饰

装修及设备标准（即该商品房应当使用合格的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装置、

装修、装饰所用材料的产品质量）必须符合国家的强制性标准及双方约定的标准。 

（二）上海鹏晨依法就物业承担保修责任，除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房屋及其附

属设施的损害；或因买受人不当使用造成的房屋及其附属设施的损害。 

五、物业的交付 

当该物业已取得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文件和房屋绘测报告后，上海鹏

晨应向公司交付物业，并应力争在 2016年 6月 30日前完成交付。 

六、违约责任 

（一）除不可抗力外，上海鹏晨未按照约定的时间将该物业交付公司的，自

约定的交付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上海鹏晨按日计算向公司支付

全部房价款万分之十的违约金；逾期超过 120日的，公司有权选择解除合同并应

当书面通知上海鹏晨，上海鹏晨应当自解除合同通知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退还公

司已付全部款项，并按照物业定制总价的 20%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二）除不可抗力外，公司未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款项的，自约定的支付期

限届满之次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公司按日计算向上海鹏晨支付应付款项总额

万分之十的违约金；逾期超过 120日的，上海鹏晨有权选择解除合同。 

（三）协议履行过程中，因一方违约另一方行使了单方解除权而终止时，上

海鹏晨应在合同解除之日起 30 日内返还公司已经支付的全部款项；对于公司违

约的，上海鹏晨可先行扣除公司应承担的违约金。同时，双方应当自合同解除之

日起 30 内结算，并根据确定的违约方应承担的违约金和赔偿金额，由上海鹏晨

向公司支付结算后应支付的差额（如有）。上海鹏晨逾期返还公司已付款的，应

按日向公司支付已付款总额万分之十的迟延履行金，直至上海鹏晨完成全部退款



第 4 页 共 4 页 

义务。 

七、其它 

（一）上海鹏晨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10 内根据公司要求制定明确、具体

的建设施工方案及标准，该方案及标准在经本协议各方一致确认并通过行政机关

审批（如有）后，作为本协议的有效附件。 

（二）物业的工程质量应通过国家有关政府部门的验收，并取得建设工程竣

工验收备案证明文件。 

（三）公司对物业享有所有权，上海鹏晨应依据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和条件为

公司办理产权证书。 

（四）上海鹏晨应积极办理本协议约定之物业所在项目的建设手续，一旦具

备物业的产权转让条件，双方应根据本协议约定的单价和原则，就本协议项下之

物业另行签署《房屋/房地产买卖合同》并积极办理相关的产权转移手续。在具

备签署上述《房屋/房地产买卖合同》条件时，任何一方不予签署并导致本协议

项下物业无法依法办理产权转移的，适用前述定金罚则。 

（五）协议未尽事宜，由各方之间另行友好协商。另行协商并签订的相关协

议均为本协议的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一旦签署将成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并与本协议有同等约束力。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2月 17日 




